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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行」施壓校委 港大更撕裂
指爭拗損院校長遠利益 籲師生理性解決內部事務

教界
法界：

李輝批訟黨激搞 煽副校事件升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根
據既定程序處理副校長遴選，但被各反對派政黨，特別是
公民黨議員以「校友」名義展開鋪天蓋地的攻擊。港大教
育學院副教授李輝昨日坦言，他原來不關心副校長任命，
但發現事件背後有強烈的「政黨背影」，尤其是公民黨更
不斷將事件升級，不單發公開信迫使校委會作決定，又對
校委作出人身攻擊，令人擔心任命最終會演變成「佔中
2.0版」。他重申，陳文敏文章產量低，又具有「親泛
民」的政治立場，不適宜擔任副校長的職位。

副校應政治中立「親真理」
陳文敏被指學術成就不彰，為何仍能擔任教授？李輝
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直言，「一個專業、一個學

術」，他非常尊重陳文敏的「法律地位」，但學術界是
講求學術貢獻，而副校長的職權是管理大學數千名員
工，故應政治中立「親真理」，但陳文敏自身具有「親
泛民」的政治立場。

只見訟黨搞事 憂演變「佔中2.0版」
李輝坦言，他原本並不關心港大副校長任命，但發覺

後面有強烈的「政黨背影」，擔心任命會演變成「佔中
2.0版」，「點解其他政黨唔出來，只有一個政黨（公
民黨）？公民黨不斷將事件升級，既發公開信迫使校委
會作決定，又對校委作出人身攻擊。我深深懷疑。」那
中央有否介入？他強調「（我）無見到共產黨」，「睇
到先可以講，睇唔到不能亂講。」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昨日
發出聲明，稱李輝質疑公
民黨在副校長任命一事中
將事件「升級」、「政治
化」及「做了好多小動
作」，以至在背後支持陳
文敏的政治立場，這些全
屬無理指控，「李先生言
論邏輯欠奉，帶有強烈政
治偏見。他聲稱陳文敏是
公民黨創黨黨員、曾經參
與『佔領』審批『佔中』捐款，全都與『事實不
符』，他亦未能提出任何理據。」

無懼「網絡蜉海」李天命「亮劍」殲之 又盲撐陳文敏 劉進圖避提操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哲學家李天命，因批評
香港大學前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及港大學生會馮敬恩
而被反對派中人在網上圍攻。李天命昨日凌晨在網上留
言，說：「網絡潮流大軍、網絡蜉海戰術，碰上不動如
虛空的人，是完全起不了作用的，只會白費心思。」

網民挺李「直刺社會盲潮」
李天命近日在網上論壇批評陳文敏及馮敬恩，連
日掀起網上論戰，有疑為陳文敏支持者留言辱罵李天
命，也有李天命的支持者據理反駁。其中，名為「大
嶼山simon」留言者，指李天命是「在社會盲潮風暴
中身體力行『玉碎』精神，直刺風眼盲點，……盲
點之為盲點，連身邊人也往往看不明白，何況其他
人？ 何況正當狂風暴雨？ 為何退休10年還是不忍

心，在風暴與誤會中出山直刺社會盲潮？自私者如我
情願他不要這樣做，反正在歷史長流中這只是過眼雲
煙的事。」
該名網民續稱，「若說要他（李天命）『識時

務』加入大潮流，我相信那是不可能的事。記得他的
書中好像提過類似這樣的話：應挺身而出就挺身而
出，不幸死掉就怨句運氣不好便是……」
李天命其後在該網民的帖子中留言，指「網絡潮
流大軍、網絡蜉海戰術，碰上不動如虛空的人，是完
全起不了作用的，只會白費心思。……當癔潮……
歇斯底里狂潮……形成了，大群大群民眾如醉如痴
自詡擔任『正義救世主』的時候，拙近作《劍琴》的
上卷初稿就出鞘亮劍殲之剿之了。些微服務，回饋歷
史長河而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優）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前院
長陳文敏落選副校長（學術人力資源）一事已成定局，但
在反對派及個別「有心人」煽動下仍風波不斷。早前曾多
次「爆料」為陳文敏「助選」的《明報》前總編輯劉進
圖，昨日他再次出手盲撐陳文敏，首次搬出3名陳文敏的
法律界推薦人，稱他們親筆為陳撰寫推薦信，又將「法律
界」受重視等同跨學科的「學術界」地位高。不過，該文
並沒提到任何其他支持陳文敏「學術」水平的客觀指標，
也沒提到陳於操守及行政欠妥等問題。
為助「好友」陳文敏，劉進圖昨日再在《明報》 撰

文，透露了理應只有陳文敏本人知悉的內容，包括陳曾獲
特區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劍橋大學法學院講座教
授Sarah Worthington、倫敦大學學院法學院院長Hazel
Genn女男爵親筆撰寫的推薦信。他稱，3人都是法律界享

負盛名的人物，「如果陳文敏的學術地位和專業造詣不夠
高，根本不可能拿到這些推薦人的支持」。

黃均瑜：偏頗吹捧 無視「秘捐」
教聯會會長黃均瑜認為，陳文敏獲三位「法律界」權威

人士推薦，並不代表他就是副校長的合適人選，「現在無
人質疑陳文敏的法律專業，或其法律學院前院長的身份，
問題是他對法律有貢獻，不等於他在跨學科學術領域及其
他更宏觀的方面可勝任副校長一職。」他舉例指，中小學
在升遷副校長時，也不會只基於某科主任在其學科表現出
色就升任他。
他又批評劉進圖的文章偏頗，只顧吹捧陳文敏，卻無視

陳文敏早前捲入「秘密捐款」風波、被裁定表現「不符預
期標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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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
聲稱，由包括校外人士組成的港大校委
會「主宰」港大校政，導致港大法律學
院前院長陳文敏的副校長任命被否決云
云。本身為港大校友的立法會主席曾鈺
成昨日強調，大學高層任命有其規矩，
行之已久有其理由，由校外人士組成的
校委會更有利港大以超然客觀地位做考
慮，外界應尊重校委會最終決定。他認
為，副校長任命應該保密，一旦曝光變
成政治爭議議題，當初就應即時終止，
遴選重頭再來。
曾鈺成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提到，

外界一些人批評校委會有非港大成員
「搞搞震」，「損害」港大利益。他認
為，有些非港大成員在校委會內，可令
大學處於較超然客觀的地位，少受大學
內部的政治因素影響。除非否定這個原
意，否則港大也應尊重校委會決定。

任命有規矩 行之已久有理由
就有人聲稱港大校委盧寵茂站在校外

人士「立場」說話是「反骨」，曾鈺成
認為所有這些指責都不公道，又強調大
學高層任命有其規矩，行之已久有其理
由，程序所以能沿用下來總有其道理。
至於造成今次副校風波的關鍵，曾鈺

成認為在於整個任命程序未能保密。他
說，當初如能保密，即使有傳聞，校委
會仍能不予回應。他舉例指，現任港大
校長馬斐森上任前亦引起過一些爭議，
但由於遴選保密，上任至今仍未有引起

重大問題。

候選人曝光 應即終止程序
曾鈺成表示，一旦任命前候選人人名曝光，外

界就會爭論該人應否獲聘用。如果人事任命曝光
並變成社會政治爭議議題，校委會已無法作獨立
公正決定，只能停下來，即時終止遴選程序，不
讓爭議繼續發酵，同時要求物色委員會從頭開
始。
他解釋，反正空缺已懸空數年，也不在乎再等

候一段時間。終止後，物色委員會仍可因應最新
情況物色人選。他認同即使「腰斬」程序仍難免
有爭議，但後果不會太大。
至於港大教職會正討論罷課問題，曾鈺成回應

指，聽到公眾及學生意見都表示感到擔心，不希望
影響大學本身的教學進行。

簡松年：利用公眾眼球上綱上線
港大舊生、全國政協委員簡松年昨日在接受本報訪
問時表示，不支持今日的「黑衣遊行」。他指出，港
大的人事任命是港大內部的事情，理應通過內部程序
解決，如舉行內部辯論，或去信校委會及校長，清楚
說明不同意否決的理由。現在發起遊行，是利用公眾
眼球，將否決一事上綱上線，向校委會及校長施加政
治壓力，只會令校委會「綁手綁腳」，將來難以作出
合理決定。

批洩密令校委難再暢所欲言
他並再次譴責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的洩密行為。
他指出，校委會會議的內容是受到保密條例保障的，
只有在公眾知情權大於保密規定時，才可以作為洩密
的理由，否則就應遵守保密協議。例如美國特工斯諾
登，是因為美國建造監視機器摧毀私隱，屬於國際重
大公眾利益，但港大校委會否決陳文敏升職，並不涉
及重大公眾利益，而是港大的內部事宜。馮敬恩洩密
是不正當、不可取的，只會令港大越來越政治化，日

後校委開會時難以再暢所欲言，怕被秋後算賬。

劉迺強：校委會有權否決推薦
港大校友、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迺強表示，如果有

人想穿黑衣，他們可以去做。但他強調，港大校委會否決
陳文敏任命，是合符程序的安排，「既然有校委會這個組
織，它自然有它的存在價值和作用。」校委會不是一個橡
皮圖章，因此不一定要接受物色委員會的推薦。如果說校
委會沒有權力否決，那是一個程序上的設計是否符合邏輯
的問題。
他並以獵頭公司比喻物色委員會，獵頭公司找的應徵
者，僱主也有權不聘用。校委會有權否決物色委員會決
定，是人事招聘程序的常識，又質疑物色委員會何以只
提供一個副校候選人供校委會討論。「全世界有很多人
才，沒有理由只得一個候選人。」

蔡毅：教職員應尊重校委會決定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蔡毅認為，港大教職員有表達個人
意見的權利，他會尊重他們參與「黑衣遊行」，但同
時，校委會否決陳文敏任命的決定也應受到尊重，因為

港大校委會是一個正常人事遴選的程序，而校委會的架
構組成都是根據傳統，這個制度沿用多年，有它的好
處。既然候選人未符合要求，為港大未來着想，理應否
決。
他續說，否決候選人，一定是經過深思熟慮後的決定。

校委會成員都是從港大利益出發，期望港大能聘用最合適
的人出任副校長。陳文敏可能與「佔領」行動有關，也有
人懷疑他的資金來源有問題，或涉及「黑金捐款」，在這
情況下，陳文敏或會讓港大蒙上不白之冤，故不能說否決
陳文敏任命的決定是不合理的。

黃均瑜：借遊行施壓無助解決問題
教育工作者聯會會長黃均瑜認為，校委會在處理副

校長職位遴選一事上，是按制度及既定程序作出決
定，現在部分師生欲借遊行向校委會施壓，卻無助解
決問題，只會為港大帶來更多爭拗，影響港大的長遠
利益，「師生有表達意見的自由，但不能因為你不滿
意校委會的決定，就要推翻原先的決定，然後不停地
挑戰這些決定，這樣下去，最終對港大及社會都不是
好現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周子優）港
大校委會按程序否決港大前法律學院院長陳
文敏出任副校長，反對派連日興風作浪，有
少數激進的港大師生更擬於今日在校內發起
所謂的「黑衣遊行」，呼籲校內師生「要捍
衛院校及學術自主」云云。來自教育界及法
律界人士昨日坦言，此舉旨在向校委會施
壓，只會為港大帶來更多爭拗，影響該校的
長遠利益，呼籲師生要理性處理問題。 ■黃均瑜 資料圖片■蔡毅 資料圖片■簡松年 資料圖片 ■劉迺強 資料圖片

■李輝昨日接受電台訪
問。

中國科學家屠呦呦因成功研製出新型抗瘧疾藥物青蒿
素，獲得2015年諾貝爾醫學獎，成為獲諾貝爾醫學獎的
首位中國科學獎。屠呦呦在 40 年前的特殊年代潛心科
研，對科學真理不懈追求，取得成功後仍甘於寂寞，淡泊
名利，展現出求真務實的學者風骨，終獲得世界科學界最
高榮譽。「三無」學者屠呦呦獲獎，是對科學精神的最好
肯定，是對有志於攀登科學高峰的後代科研工作者的最大
激勵，也是對中國科研界端正風氣、打擊學術腐敗、推進
體制改革的深刻啟示。

瘧疾折磨人類數千年之久，是威脅全球的嚴重疾病。上
世紀六七十年代，在極為艱苦的條件下，屠呦呦帶領其團
隊經過極為艱苦的努力，從大量中醫藥古典文獻中獲取靈
感，發現了青蒿素，開創了瘧疾治療新方法，全球數億人
因這種「中國神藥」而免受生命威脅。屠呦呦研製出的青
蒿素藥物，至今仍是世界範圍內最主要的抗瘧藥物，成功
挽救了數以百萬計生命。

作為一名中國本土成長起來的藥理學家，屠呦呦無博士
學位、無海外留學背景、無院士桂冠，被戲稱為「三無」
科學家，也沒有媲美歐美先進實驗室的人力物力支持。但
她在長達40年的時間埋首研究，不求功名利祿，執着地追
尋科學真理，孜孜不倦地攻克一道道科研難關。經歷近200
次試驗失敗，屠呦呦仍沒有放棄，帶領團隊成功發現了抗
瘧效果為100%的青蒿萃取物；其後她又本着精益求精態
度，針對青蒿素成本高、對瘧疾難以根治等缺點，發明出
「雙氫青蒿素」這一將抗瘧療效提高10倍的升級版藥物，
為人類對抗並徹底根治瘧疾病症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在同儕後輩眼中，屠呦呦是那種持之以恒的科學家，不
浮躁，不見異思遷，不趨炎附勢。屠呦呦發現青蒿素已經
40年了，儘管一直在國內沒有得到應有的榮譽，但是她
還是默默無聞地工作，仍在潛心自己鍾情的研究工作。

2011年屠呦呦獲得拉斯克醫學獎，引起國內轟動。面對讚
譽和爭議，屠呦呦從容淡定。當時已 81 歲的她平靜地
說，總結這40年來的工作，我覺得科學要實事求是，不
是為了爭名爭利。

「三無」科學家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獎，國人欣喜驕傲之
餘，也自然引發出對內地科技人才培養和獎勵機制的深入
思考。發明青蒿素的重要成果，本應令中國科學界引以為
豪；但事實上，這項一再獲得國際肯定的重大成果，在內
地長期沒有得到足夠的表彰和獎勵，發明者也沒有得到相
應的學術地位。我們並不是說，外國認可獎勵的，就一定
要奉若圭臬；但中外在對重大成果認可獎勵上的巨大落
差，足以提醒我們思考，內地科技成果評價制度、激勵制
度，學術地位遴選認可制度，與國際科研學術界存在哪些
差異，其中哪些差異是致命的缺陷和短板。這，就是中國
科研體制改革的方向所在。

科學界不少有識之士指出，當前，面對社會轉型期的內
地學術界受到功利之風影響，浮誇浮躁，追名逐利，造假
盛行。一些科研人員不是潛心學術，而是熱衷於「短平
快」，千方百計「找捷徑」，用盡辦法「整合資源」，拉
關係找項目爭桂冠。正道不彰，歪風盛行，顯示科研學術
體制存在漏洞弊端。這些體制問題不根本解決、志存高遠
的青年科學家就不可能靜心科研，人才培養、科學創新的
良好環境就不可能形成。

屠呦呦獲獎無疑對內地的科研學術改革帶來巨大衝擊和
啟示，也為廣大的年輕科學家樹立了榜樣，形成巨大的激
勵作用——如果你想成為一個成功的科學家，請記住：科
學拒絕浮誇、遠離功利、痛恨虛假、沒有僥倖。做到這
些，中國人還能拿更多的諾獎，摘更多科學桂冠上的明
珠，為人類福祉做出更大的貢獻。

（相關新聞刊A2、A3版）

屠呦呦獲諾獎 啟示中國學術界勵志、反腐、改革
兩名示威者在年初的暴力「反水貨」

行動中，辱罵一對拖行李箱的母女。昨
日兩人承認在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行
為罪，主審的裁判官批評兩名被告的欺
凌行為「可恥」。「佔中」之後，打着
「反水貨」旗號的暴戾激進歪風持續滋
長，不僅傷害香港好客形象，也毒害市
民尤其是年輕人，令年輕人接受錯誤的
社會價值觀，以為只要自詡「目的崇
高」，就可以橫行霸道、為所欲為，可
以無視法治、破壞公序良俗，可以泯滅
良知、任意傷害別人。這種錯誤的社會
價值觀不糾正，後患無窮。當局必須依
法嚴懲暴力違法惡行，遏止激進歪風氾
濫。

「佔中」行動鼓吹以暴力違法手段
表達訴求，對香港尊重法治的核心價
值觀造成嚴重衝擊。「佔中」雖然以
失敗告終，但其帶來的負面影響，如
打開了潘多拉魔盒， 一發不可收拾，
暴力激進邪氣日益囂張。「反水貨」
行動正是「佔中」暴力激進文化的衍
生物、後遺症，而且，「反水貨」行
動的暴力激進更變本加厲，打着捍衛
「本土」、「港人」利益的旗號，迷
惑一些年輕人參與其中。他們自以為
身居「道德高地」，便可不受法律、
規範、人格的約束，肆無忌憚地、不
計後果地對待不認同的人和事，甚至
以欺凌老弱婦孺為能事。在香港這個

文明法治的國際都市，出現「反水
貨」不講人道、喪失人格的暴力行
為，不能不令人感到心寒、失望和憤
慨。難怪審案的法官直斥，被告行為
只能用可恥來形容，並引起公憤。

破壞法規、以暴力激進「維護公義」
的行徑不僅出現在街頭，如今更侵襲傳
播文明、推崇尊師重道的大學校園。有
大學生無視校規法紀，衝擊圍堵校委
會，辱罵校委，違反協議公然洩密爆
料。更令人擔憂的是，有人不斷為少數
學生的違法違規行為拍手叫好，將崇尚
暴力、不講誠信的小丑捧為英雄，完全
顛倒是非黑白，給暴力違法抗爭的風氣
火上加油。如果任由部分青年學生在暴
力激進的歧路上越行越遠，泥足深陷，
對學生的個人前途及香港的整體社會都
將遺禍深遠。

尊重法治、溫和理性，始終是香港社
會的核心價值觀，暴力激進與香港社會
主流價值格格不入、背道而馳。「佔
中」徹底失敗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反
水貨」同樣不得人心，落得同樣下場。
如今，香港全社會必須形成共識，立足
於防微杜漸，通過各種手段遏制暴力違
法風氣滋生。執法、司法機關有責任依
法懲治施暴者，以莊嚴的法律的名義，
告訴年輕人遵守法紀的重要性，避免香
港淪為「聲大夾惡」就代表有道理的畸
形社會。 （相關新聞刊A9版）

暴力凌弱可恥 激進歪風須剎


